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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财政厅文件福建省水利厅
闽财农指〔2022〕105 号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提前下达
2023 年度中央大中型水库移民

后期扶持资金的通知

有关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水利局、移民管理机构：

根据财政部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

持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2〕84 号），现将 2023 年度大中

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 25142 万元下达给你们，用于库区和移

民安置区生产生活建设（详见附件 1），款列“2130321-大中型水

库移民后期扶持专项支出”，其中 1437 万元用于移民村供水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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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。

一、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水利局应尽快落实建设项目，

及时拨付资金。

二、该项资金参照直达资金管理，资金标识为“02 中央参照

直达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，且保持不变。

各地要在省乡村振兴（惠民）资金监管系统中及时录入有关指标

和直达资金标识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向明确。各地要

加强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检查，做好绩效跟踪管理，切实发挥财

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维护库区社会稳定。

三、请各县（市、区）按照下达的资金额度，科学合理确定

绩效目标，并填报《中央水库移民扶持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（2023

年度）》（详见附件 2）。请各设区市汇总审核辖区各县（市、区）

的绩效目标申请表，并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上报省财政厅、水

利厅，抄送省移民发展中心。

附件：1. 2023 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安排表

2.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（2023 年

度）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水利厅

2022 年 12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Administrator
202207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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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安排表

单位：万元

1 闽清县 938

1 华安县 373

1 鲤城区 50

2 洛江区 373 592

3 泉港区 234 439

4 晋江市 175

5 南安市 1393

6 惠安县 78

7 安溪县 1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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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永春县 217 737

9 德化县 531

1 将乐县 985

2 永安市 488

3 大田县 742

4 宁化县 1000

5 建宁县 981

1 城厢区 1156

2459

1 顺昌县 981

2 松溪县 698

3 政和县 780

1 永定区 1538

2 上杭县 1454 1382 500

3 武平县 429 9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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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连城县 208

5 新罗区 383 55

6 长汀县 444

7 漳平市 423

1 古田县 1464 931

2 周宁县 1000

3 寿宁县 1000

4 霞浦县 29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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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中央水库移民扶持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
（ 年度）

专项名称 中央水库移民扶持基金

省份 福建省

省级财政部门 福建省财政厅

省级主管部门 福建省水利厅

资金

情况

（万元）

年度金额：

其中：中央资金

地方资金

其他资金

年度目标

目标 1：

目标 2：

目标 3：

……（根据预算安排情况补充完善，分条概括项目的主要产出和效果，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相结合）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产出

指标

数量指标

指标 1：后期扶持受益移民人口（人）

指标 2：移民美丽家园建设项目（个）

指标 3：产业扶持项目（个）

指标 4：就业创业能力培训（人次）

指标 5：其他项目（个）

质量指标
指标 1：完工项目验收率（%） 100%

指标 2：项目一次性验收合格率(%) 100%

时效指标

指标 1：截至当年底，项目资金完成率(%) 100%

指标 2：截至次年 3月底，项目资金支付率(%) 80%

指标 3：截至当年底，上年度预算资金支付率(%) 100%

成本指标 指标：项目支出控制在批复的预算范围内的项目比例（%） 100%

效益

指标
经济效益

指标：当年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超过当地农村居民人

均可支配收入增速（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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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效益

指标

社会效益

指标 1：非正常进京上访和交办的信访事项及时处理率（%） 100%

指标 2：统筹解决突出问题个数（个）

生态效益 指标：建成美丽移民村（个）

可持续影响 指标：已建工程项目良性运行比例（%） 100%

满意度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指标：移民对后期扶持政策实施满意度（%） ≥80%



抄送：财政部农业农村司，水利部财务司，财政部福建监管局。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2年12月19日印发


